
附件 13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及回訓班發證作業流程 

作業程序 主管機關辦理事項 代訓機構辦理事項 

製作結訓成果 

暨結業證書 

(回訓證明) 

（結訓後）  

1.製作結訓成果

2.製作結業證書

（回訓證明） 

1.發文

2.結業證書(回訓

證明)護膜

3.提送主管機關

4.學員資料登錄

提報結訓成果 

暨結業證書 
(品管班結訓後一個

半月內、回訓班結訓

後一個月內)  

1.簽辦公文

2.審核結訓成果與

核對結業證書

(回訓證明)

3.結業證書(回訓

證明)蓋鋼印(並

得以電子文件代

之)

製作結業證書 

(回訓證明) 

簽收名單 

主管機關 

審核結訓成果 

暨結業證書 

(回訓證明) 

主管機關 

函復代訓機構 
1.寄發結業證書

(回訓證明)

2.系統登錄文號

代訓機構轉發 

結業證書(回訓證明) 
(主管機關核准後二週內） 

1.學員核對資料

2.簽收名單


